
2022 年中華航空職工盃慢速壘球賽 

競 賽 辦 法 

2022 年中華航空職工盃慢速壘球錦標賽計畫書 

一、宗    旨：響應政府推廣全民運動、促進職工強健體魄及各部門交流。 

二、主辦單位：中華航空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三、協辦單位：本會慢速壘球社。 

四、經費來源：本會編列預算支應 

五、比賽日期：2022 年 09 月 17 日(星期六) 

六、比賽地點：彩虹公園壘球場 A,B,C,D 球場。 

七、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審訂最新慢速壘球規則修改適合本次職工盃屬性 

          之規則。 

八、比賽用球：本會購買之適合慢壘用球。 

九、報名辦法： (一) 報名日期：2022 年 7 月 1 日起至 7 月 31 日止 

               (二) 報名費用：每隊新台幣貳仟元整 

               (三) 報名方式：以電子郵件寄送報名表至職福會活動承辦祝子寧信箱： 

                    635902@china-airlines.com 

十、比賽規則：本公司及華航集團旗下子公司職工及眷屬，不分年齡、性別，均可組隊參加 

          ，每隊限 20 人。 

十一、 領隊會議及抽籤：(未參加領隊會議者由大會代為抽籤不得異議) 

               (一) 日期：2022 年 8 月 12 日(星期五) 14:00 

               (二) 地點：華航園區 T 棟 2 樓 T201 會議室 

十二、 比賽為 9 月 17 日(星期六)，共分 4-5 組、每組最多 6 隊 (依實力區分組別) ，每組

再分兩小組，採循環賽，三取二晉級決賽。 

(親子快樂組使用軟球，其他實力隊伍勿報名快樂組)。 

十三、 獎勵辦法：各組前三名頒發獎金及獎盃或壘球。 

十四、 球賽秩序冊及注意事項於領隊會議時頒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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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附則及注意事項： 

1. 凡參加比賽之所有球隊均應遵守本條款各項細節之規定，球隊因違反規定而利益受損

時，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大會提出異議。 

2. 除非大會另行通知，否則所有之賽程及時間以大會印製之『秩序冊』為依據。 

3. 如遇雨或特殊狀況不能繼續比賽，若已賽滿四局以上則可裁定勝負，若未滿四局則比數

相差 2 分以上，以分數高者勝出，2 分以內則猜拳勝出。 

4. 比賽採七局制滿四局相差十分（含）以上，滿五局相差七分（含）以上，則提前結束比

賽。【該局之下半局未賽或三出局前已達此標準，亦為提前結束比賽】 

5. 採循環賽制，以戰績前 2 隊晉級；若同組戰績相同則先比商率，商率高者勝出﹝商率算

法：各隊總分/總得分+總失分﹞若商率相同再以抽籤方式決定勝出隊伍。 

6. 比賽限時 50 分鐘，屆滿 50 分鐘若仍未賽完，則以這局為最後一局。 

7. 比賽球隊應於開賽前填妥「攻守名單」，並於秩序冊中所排定之比賽時間的二十分鐘前

提交大會。攻守名單中之經理、教練欄應註明其球衣背號，經理欄應予簽名，並以簽名

者為比賽中之抗議者。 

8. 比賽開始雙方列隊時因人數不足，球審開始計時給予十分鐘之通融，屆時仍然不符規定

時，則依規定判決該隊為輸隊。 

9.  A 組球員限員工，故應攜帶員工證或員工證相片。比賽前依打擊順序站列， 大會裁判主

動檢查。 

10. A 組替補球員資格：於替補球員上場時立即提出証件。 

11. 若球員未攜帶規定之證件，則由另一名合法之替補球員替補之，繼續比賽，若已無人可

換則依規定判決為輸隊。                                                                       

12. 比賽中若球員或球隊有違反運動精神，打架、滋事、冒名頂替出賽經查屬實，輕者判個

人球監禁賽，嚴重者將全隊禁賽。（經理、教練應負球員滋事之責） 

13. 球員服裝之規定： 

(1) 應穿著同款式之球衣及球褲，球衣胸前應有隊名、背後應有背號，背號之每一數字

至少 16 公分高度，不得臨時手寫或浮貼上去。(快樂組不在此限)。 

(2) 球帽可戴亦可不戴，但應全隊統一。（球帽款式應一致） 

(3) 經理、教練、壘指導員亦應穿著同款式之球衣方得下場執行職務，若天氣寒冷可套

加運動夾克。 



15. 有關攻守名單應注意事項： 

(1) 填寫清楚應填之所有項目，教練或經理應簽名並註明其球衣號碼。【此簽名者，為

比賽中有權抗議者】 

(2) 預備球員欄應詳細填寫，否則若遇抗議而權利喪失則自行負責。 

(3) 預備球員欄中只寫姓名未填號碼者，於比賽中不得上場替補其他球員。 

(4) 未列於報名表中之球員欄者，不得上場比賽。若教練兼球員，則其姓名除列於教練

欄外，於球員欄亦應將其姓名寫上，否則不得上場比賽。 

16. 大會不提供比賽雙方賽前之練球場地及時間。球隊被判定為贏隊或輸隊後，都不得向大

會要求繼續使用比賽場地。 

17. 書面抗議：「比賽中」若有抗議以球審最後之判決為終結，不得再異議。對此判決若有

質疑，可於比賽結束後半小時內提出「書面抗議」。 

作業方式：填妥抗議書、領隊簽名後，繳交保證金 TWD2,000 元整，向大會審判委員會

提出。審判委員會接獲該書面抗議書，即召開會議審理，並答覆抗議事項審

理結論，判若經判決為無理，得沒收其保證金。 

18.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由主辦單位隨時修訂之。 


